深圳市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活动规则

（试行）
（2003年10月13日深圳市律师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顺利开展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的工作，规范专业委员会的活动，发挥律师在各专业领域中的作用，依据《律师法》、《深圳市律师协会章程》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律协理事会根据律师业务的发展，设置若干专业委员会，并且可以根据律师工作的发展状况对专业委员会的设置进行调整。
第三条  律协各专业委员会的职责是组织会员进行学习和交流，指导律师开展业务活动。
第四条  律协理事会委托业务发展与职业培训委员会负责管理、协调各专业委员会开展工作，律协秘书处业务部负责专业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第五条  律师协会成立的专业委员会，应报上级律协备案。 
第二章  专业委员会工作职责
 
    第六条  设立专业委员会旨在发动会员积极学习专业知识，提高律师业务素质和服务水平，拓展律师业务领域，促进律师专业化分工，增强深圳律师的整体实力。
    第七条  专业委员会的工作范围：
    （一）开展业务理论研讨工作，组织经验交流活动；
    （二）开展业务工作调研，拓展律师业务范围；
（三）就国家和地方的立法、司法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
    （四）制定律师从事相关业务操作提引、行为准则和业务规范；
（五）建立与律师业务活动相关的社会支持网络，支持律师依法履行职责；
（六）进行信息收集、整理、发放等活动；
（七）与境外和港澳台律师开展交流活动；
（八）上级律协指派的其他工作。 
第三章  委员及组织机构
 
第八条  专业委员会委员由会员报名或本专业委员会两名以上委员提名、推荐，经专业委员会主任会议讨论同意，报律协业务发展与职业培训委员会批准。
第九条  新设立专业委员会，由业务发展与职业培训委员会提出，有超过10名以上的会员报名参加的，经理事会同意，可以设立。
新设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人数及召集人，由律协业务发展与职业培训委员会决定，由报名参加的会员选举产生委员。
第十条  担任律协专业委员会委员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从事法律业务或律师业务工作3年以上；
（二）本科以上学历，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业务经验丰富，有一定知名度；
    （三）代理过相关专业领域内有一定影响的案件或发表过专业文章。
第十一条  专业委员会委员享有以下权利：
（一）有权参加本专业委员会各项活动；
（二）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议；
（三）对本专业委员会的经费使用享有监督权；
（四）提名本专业委员会委员的增补或取消。
第十二条  专业委员会委员的义务：
（一）应积极参加委员会的各项活动；
（二）完成本专业委员会主任交办的工作任务；
（三）因故不能参加本委员活动的，应事先请假； 
（四）每年向各自专业委员会提交至少一份业务研究论文或个人办理相关案件的经验总结；
（五）委员更换单位、地址或联系方式变更要及时通知律协秘书处业务部和本委员会主任；
（六）热心倡导、参加相关业务活动，组织和帮助律师开展本专业业务活动。
第十三条  专业委员会委员不再从事律师工作的不再保留委员资格。
  自愿转任其他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视为自动放弃原委员会委员资格。
  会员只能加入一个专业委员会。
第十四条  专业委员会委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取消其委员资格：
（一）无故不参加本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活动的；
（二）本专业委员会开展全体委员会活动累计三次请假的；
（三）违反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被司法行政机关处以停止执业处分的；
（四）不完成本委员会工作任务的；
（五）有严重违背本规则的行为的。
第十五条  专业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人，副主任委员若干人。
    主任委员应该由在相应的业务领域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执业水准和相当的社会影响力，而且热心律师事业，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的委员担任。
副主任委员应该由在相应的业务领域具有相当理论和实务水平，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在委员会工作中表现突出、具备一定组织能力的委员担任。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由本专业委员会委员选举产生。

第十六条  主任委员的职责：
    （一）召集本专业委员会主任会议，提交本专业委员会业务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二）执行本专业委员会主任会议的决定，向委员布置工作；
（三）经授权代表深圳市律师协会或以律协名义对立法、司法、行政等工作提出建议或意见，参加相关社会活动；
（四）向上级律协汇报工作，向委员通报情况；
（五）完成律协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十七条  主任会议是专业委员会的执行、指导机构。主任会议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组成。
第十八条  主任会议的职责：
（一）决定本委员会委员的增补和撤换；
（二）管理本委员会活动经费；
（三）根据本规则制定适合本委员会的工作细则；
（四）召集本专业委员会会议，制定本专业委员会业务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五）就律师专业评优、出国培训、继续教育、对外交流等项目提出意见。
第十九条  各专业委员会根据业务发展需要聘请专家、学者和有关政府部门的人士担任顾问。
第二十条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任期与理事会相同，其职责履行至下届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产生。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任期不得超过两届。
专业委员会委员不限任期。
第二十一条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在任职期间不能履行职责和不称职的，有半数以上委员提出撤换要求，经律协业务发展与职业培训委员会决定予以撤换。
主任、副主任委员卸任时应做好工作交接。
第四章  专业委员会活动
 
    第二十二条  专业委员会可以通过研讨会、座谈会、听证会、业务观摩、业务培训、提出工作建议和意见书、义务咨询、法律宣传宣讲、对外交流、信息服务等多种形式开展工作。
第二十三条  各专业委员会活动的开展按照主任办公会议制定的工作计划实施，由律协业务发展职业培训委员会督促、监督。
第二十四条  各专业委员会应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每年至少组织两次全体委员活动，并根据需要吸收和鼓励非委员参加。
专业委员会应将活动情况报律协秘书处业务部备案。
第二十五条  各专业委员会应在每年第一季度将本年度活动计划至律协业务部，由业务部提交业务发展与职业培训委员会批准。
第二十六条  专业委员会的活动应及时转化为研究成果公开发布。 
第五章  专业委员会经费管理制度
 
    第二十七条  专业委员会活动经费来源为律协拨款、社会赞助、举办专业活动和社会活动收人等。
    各专业委员会应合理、节约地使用活动经费。
第二十八条  专业委员会经费由律协财务部门代管，专款专用，实行律协秘书长和专业委员会双重监督。
第二十九条  专业委员会活动经费禁止在委员中分配。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各专业委员会可以根据本规则和本委员会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细则。
  第三十一条  本规则经深圳律师协会理事会批准后实施。
第三十二条  本规则解释权归深圳市律师协会理事会。
